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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据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被誉为数字信息时代的“新石油”，深刻改变着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治

理模式。其中，衍生数据成为市场主体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随着衍生数据的激增，

衍生数据纠纷也愈演愈烈。由于我国衍生数据立法暂付阙如，法院不得不回避衍生数据权属问题，转而

根据既有的法律审理衍生数据纠纷案件。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存在着裁判标准不一与保护强度不足的问

题。而衍生数据财产权保护模式存在诸多优势，衍生数据契合了财产权客体要求，能够得到劳动财产权

理论、激励理论等理论支持。文章根据衍生数据特性提出构建衍生数据新型财产权制度，明确赋予数据

处理主体包括衍生数据持有权、许可权、处分权在内的三项财产权利。同时，为促进数据流通与共享，

通过合理使用和权利保护期限等权利限制，实现衍生数据财产保护与公共利益的双向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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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as a brand-new factor of production, is hailed as the “new oil” of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age, 
profoundly changing the mode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Among them, derived 
dat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market entities to gain market competitive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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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surge of derived data, disputes over derived data have become increas-
ingly fierce. Due to the absence of legislation on derived data in China, courts have to avoid the issue 
of ownership of derived data and instead hear cases of derived data disputes in accordance with 
existing laws. However, this approach has problems such as inconsistent adjudication standards 
and insufficient protection intensity. The protection mode of property rights in derived data has 
many advantages, and derived data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property rights objects, which can 
be supported by theories such as labor property rights theory and incentive theory.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rived data, this paper proposes to construct a new-type property right system 
of derived data, and explicitly endows data processing subjects with three property rights including 
the right to hold, the right to license and the right to dispose of derived data. Meanwhil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irculation and sharing of data, restrictions on rights such as fair use and term of pro-
tection are adopted to achieve a two-way balance between the property protection of derived data 
and public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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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25 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高至 10.5%以上 1，数字产业作为数字技术与

实体经济“连接器”作用更加突出。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衍生数据

已经逐渐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在实现精准决策、市场研判和创新赋能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为筑牢新时代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基础，2022 年 12 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

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提出要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

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分置运行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 2。在上述政策的背景下，数据立法工作也如

火如荼开展。2025 年 6 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完
善了“数据保护专条”，明确了经营者不得以欺诈、胁迫、避开或者破坏技术管理措施等不正当方式，获

取、使用其他经营者合法持有的数据。但该条列举的行为无法囊括不断出现的新型数据不正当竞争方式。

此外，为平衡市场主体的数据利益和个人数据保护的需求，国家还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

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多部单行法律。但是，上述

法律的多数条款主要聚焦于市场主体从事数据活动应当遵循的法定义务，而针对衍生数据保护尚无明确

法律规制，难以满足当前数据流通和交易的实际需求。 
国家层面的数据立法暂付阙如，使得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政府纷纷结合本地区展开数据立法的

实践。各地陆续出台数据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如《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上海市数据条例》等，为数

字经济规范发展提供法律支持。但由于数据权属这个根本性问题未得到国家立法明确，地方立法难以迈

过这道“藩篱”，导致衍生数据保护多停留于理论层面，实操性较弱。 
鉴于我国在衍生数据保护立法上的滞后性，法院在裁判此类涉及衍生数据纠纷的案件时，不得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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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法律框架下进行解释和适用。司法裁判主要依赖于通过《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合

同法等现有法律规范中寻求救济，但是存在较大局限。 
首先，《著作权法》对于衍生数据的保护仅限于衍生数据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的情形，其中最为严

格的要求即是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独创性”，强调作者对于内容的独立构思和个性化选择，但衍生数

据往往由既定的加工方法、流程与算法模型驱动产生，而非人类有意识的对数据内容的进行直接的智力

创造，难以满足“独创性”要求。相较于一般作品，衍生数据构成汇编作品的，也可以受到《著作权法》

保护。但是，汇编作品保护的是作品抽象意义的整体表达，即编排设计与汇编方法，而非保护作为内容

的衍生数据本身。 
其次，也有援引商业秘密保护衍生数据的裁判，但商业数据保护路径本质上在限制数据的流通，与

《数据二十条》中所倡导的促进数据流通共享的主旨相悖，还可能导致数据垄断，不利于数据产业的长

远发展。 
再次，由于缺乏衍生数据权属立法，司法实践转而将重点放在衍生数据利用行为上，因此《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 2 条一般条款成为寻求衍生数据保护和法院审理数据纠纷的首选。在微梦公司诉简亦迅公

司案 3中，简亦迅公司未经授权调用微博服务器向用户端传输数据 API，并通过 iData API 网站对外售卖

微博后台数据。法院认为，微梦公司依法享有管理、使用微博数据并获取经济利益的权益，简亦迅公司

的行为有违公平、诚信和商业道德，扰乱了数据市场正常秩序，严重损害了微梦公司合法权益，法院依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 条规定作出判决。在司法判决中，法院将衍生数据解释为一种竞争利益，对竞

争者未经授权抓取、利用数据的行为认定为损害经营者“合法权益”、违反诚实公平或商业道德的行为。

但是，一般条款具有低门槛、宽范围和开放性特质，缺乏明确标准和适用规则，依赖于法官的自由心证，

将衍生数据纠纷纳入其中，很容易使一般条款适用范围不当扩张，加剧了合法边界的不确定性。 
最后，合同法保护强调以数据交易主体之间的合同为中心，更关注主体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在相

对性法律关系中重新配置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1]。当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时，自然可以依据合同解

决纠纷。但是，合同规范的是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无法适用于存在第三人的侵害衍生数据的情况，且并

非所有情形下当事人之间都存在合同，因此难以为衍生数据纠纷提供周延保护。 
鉴于此，有必要通过衍生数据财产权规范衍生数据的使用和交易秩序，统筹衍生数据的保护与数据

的流通使用。 

2. 衍生数据的概念与判断规则 

(一) 衍生数据的概念 
从纯粹技术角度理解“数据”，指的是在计算机进行输入、处理和输出操作时所依赖的、承载信息

的介质统称。在底层逻辑上即是以二进制的 0 和 1 作为基本数值单位进行表达的客观形式[2]。而在立法

层面上，我国《数据安全法》对“数据”的定义，即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从以上对数

据的定义来看，揭示了数据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即数据是信息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信息是数据所呈现的

语义内容和价值内涵，二者共同构成数据价值实现的基础。 
“衍”字由“水”和“行”字组合而成，表示水流顺河道汇入大海的运行过程。“生”解释为诞生、

生长，表示事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成长过程。据此可以将“衍生”一词定义为事物在运行发展过程

中的积极质变。根据数据是否经过加工处理，可将数据分为原始数据和衍生数据。原始数据是数据收集

者基于自身业务生成的原生数据或者收集的原始个人数据和原始公开数据。原始数据生成或收集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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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数据处理者主张数据权益的基础。衍生数据是相较于原始数据而言的，由于原始个人数据具有可识

别性的特征，不经过“脱敏”过程处理成衍生数据，易与个人隐私权产生冲突。故而，本文所称的衍生数

据是指数据处理者在合法收集、存储海量的原始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数据挖掘和算法技术进行深度开发，

并经过脱敏化处理后形成的有商业价值的结构化数据集[3]。 
(二) 衍生数据的判断规则 
1) 原始数据来源合法 
“合法来源”关注企业取得原始数据的行为是否合法，要求数据的收集过程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

合法来源作为确定数据权益的前提，在《数据二十条》和各地方性数据条例中均有指出，即数据处理者

对依法收集和处理的衍生数据产品和服务享有财产权益。合法来源原则也贯穿于一系列的数据案件裁判

之中。如在谷米公司诉元光公司案 4中，法院认为元光公司通过非法爬虫方式抓取谷米公司合法运营的商

业数据的行为，扰乱了行业秩序，属于不正当竞争，其原始数据的非法性也直接导致衍生数据丧失合规

基础。 
虽然司法审判中把数据来源合法作为数据处理者享有数据利益的前提，学界对此也基本形成共识，

如唐建国指出衍生数据的加工处理不能超过原始数据的授权范围和安全使用要求[4]。然而也有部分学者

持反对态度，如申卫星提出数据处理者即使不享有原始数据的使用权，但其违法获取和加工原始数据的

行为主要影响其责任承担，而不影响衍生数据的产权归属[5]。但此种观点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相悖。

《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和《数据二十条》均指出数据处理活动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要求

全流程合规，那么其前提就是需要确保数据来源合法，若原始数据系通过窃取、非法爬取等非法方式获

取，那么数据处理者对衍生数据享有的财产权利也会因“源头违法”丧失合法性基础。 
2) 数据发生实质性改变 
企业衍生数据实质性改变的判断标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数据形式变化，企业衍生数据不再是

单纯的数据记录，而以标准化、层次化、结构化的组织架构和储存方式呈现，能够以建模分析、可视化

技术等方式进行更为直观的表达，将海量的抽象原始数据转化为更好理解、解释和利用的全新形式。二

是数据内容变化，企业衍生数据通过分析、挖掘和整合，揭示了原始数据中隐含但未直接呈现的规律，

且依据该规律不可逆向还原出原始数据。例如淘宝生意参谋从用户购买记录、收藏记录中提炼衍生出用

户偏好模型、消费趋势等，但商家在使用过程中无法据此还原出个体消费者的购物清单。三是数据功能

变化，企业衍生数据依托对大规模原始数据深度转化，可直接用于构建预测模型、实现风险预警与智能

决策等不同的应用场景，既可以直接为企业运营优化、风险管控、战略规划及业务创新提供精准、高效

的数据支撑，也可以用于数据交易和服务，成为实现数据驱动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3) 数据价值的显著提升 
商业价值是衍生数据判断的核心要素，数据价值的显著提升是衍生数据区别于原始数据的最显著特

征。原始数据仅具备基础信息识别价值，是低信息密度、高冗余的生产要素原料。而衍生数据经过深度

处理，实现了从“计算价值”到“经济价值”的转化，成为具备独立商业效用的数据资产，其价值的显

著提升主要表现在使用价值和流通价值两个维度。使用价值是衍生数据的内在价值，体现为其对企业运

营发展的支撑作用，其核心表现为决策科学合理、运营质量提升和经营风险的防控，同时还可以助力挖

掘用户需求、精准创新服务，实现企业管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转型。流通价值是衍生数据的外在

价值，体现为其在市场交易中转化的经济价值。数据处理者可将衍生数据作为特殊商品，通过市场流通

交易实现数据价值的变现，既可开辟新的盈利增长点，也能为其他主体提供更优质的数据服务，推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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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要素在市场中的合理流动与高效配置。 

3. 衍生数据财产权保护的证成 

(一) 衍生数据是适格的财产权客体 
1) 衍生数据符合财产权客体要求 
基于对财产权客体的本质理解，财产权通说理论认为，法定财产应当稀缺性、可控制性和可转让性，

衍生数据即满足上述三种要求[6]。首先，虽然社会生产生活不断产生数据，数据被无限复制和使用也不

会产生损耗。但是，衍生数据的稀缺性并非指数据本身的数量稀缺，而是指高质量或者适配特定场景的

衍生数据在市场中的供给不足而形成的相对稀缺状态。其次，借助载体或者储存介质，以及一系列技术

加密、访问授权、防火墙防护等技术手段和管理制度，数据处理者可以对衍生数据的产生、存储、使用、

流转进行全面的控制。这种可控制性不仅体现了对衍生数据的实际支配能力，更为数据处理者享有并行

使财产权提供了现实基础。再次，衍生数据经过深度加工与价值整合，早已脱离原始数据零散、低价值

的初始状态，在内容上也已剥离可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不会隐私权等人格权益发生直接冲突，

具备独立的财产价值与流通基础，能够通过许可使用、交易转让、市场化流通等方式实现价值转化，符

合法定财产可转让的要求。 
综上所述，稀缺性奠定了衍生数据的价值基础，可控制性确立了财产权的归属与支配可能，可转让

性则赋予衍生数据市场化流通的功能，三者共同构成了衍生数据财产权客体适格性的重要依据，也为构

建衍生数据财产权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衍生数据成为财产权客体是经济发展要求 
财产权的发展史表明，财产权并非一套封闭静止的规则体系，财产权客体的扩充始终随着生产力与

生产技术的发展而动态演进。通过对财产权历史脉络的考察可以发现，财产权客体呈现出持续扩张的开

放性特征，不断将社会生活中涌现的新型利益形态纳入其保护范畴，这构成了法律适应社会发展的核心

机制。 
在罗马法中，财产权的客体主要被理解为具有物理实体的“有体物”[7]。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繁

荣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单纯的有体物已无法涵盖全部的财产形式。近代财产权已经将客体扩展至股票、

债券等抽象权利凭证，标志着法律对无形经济利益的承认。现代财产权的包容性则进一步增强，以智力

成果作品和商业秘密为代表的无形财产纳入到财产权的客体中。 
置身于数字经济时代，由数据驱动创新创造的模式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衍生数据既包

含了智力投入，又具有显著的商业价值，无疑是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新型资产，其保护问题已成为无

法回避的时代课题[8]。因此，将衍生数据作为全新财产权客体纳入到现代财产权法律框架之内，是数字

时代演进下所必然迈出的一步。 
(二) 衍生数据财产权的法理证成 
1) 劳动财产权理论 
劳动财产权理论强调了劳动者享有将劳动增值产物财产权的正当性基础。根据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

论，土地及一切低等动物、自然产出物为人类共有，自然人对自己的人身、身体劳动拥有绝对所有权。

当自然人在自然公有之物之上掺入劳动使其脱离自然状态时，该事物正当地成为该自然人的私有财产[9]。
在洛克看来，劳动是财产权产生的正当性基础，自然仅为人类提供了原料，个人通过劳动改变原料的自

然状态，产生了更高的价值，其价值增值来源于个人的劳动投入。因此，就劳动产生的有价值物而言，

应当归属于劳动者所有。同时，洛克还指出劳动者享有财产权的前提是为公众留下足够且良好的资源，

以此确保公有资源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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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处理活动中，原始数据在产生之初处于零散、无序、低价值的自然状态，并不具备独立的财

产价值。而数据处理者通过深度加工劳动，改变了原始数据的自然形态，剥离了其中可能涉及的人格权

益，赋予了其更高的价值属性。因此，数据处理者在数据处理活动中付出的劳动应得到重视，确立衍生

数据财产权具有保护劳动成果的正当性。 
此外，衍生数据财产权只保护衍生数据，作为原料的原始数据仍属于公有领域，其他主体可以自行

采集与合理加工利用，给其他主体留下了足够的继续创造空间，不会违背劳动财产权获得的前提。因此，

劳动财产权理论为衍生数据财产权的确立提供了必要的法理依据，也使数据处理者获权具有劳动赋权上

的正当性。 
2) 激励主义理论 
激励理论认为，唯有在产权与收益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市场主体才有充足的投资与创新动力，进而

主动提升管理水平和效率[10]。德姆塞茨明确指出，产权的核心功能在于实现“外部性内部化”，能够激

励市场主体在利用资源的过程中内化外部性，进而实现更优的资源配置效率。“外部性”是指经济行为

对第三方产生的、未通过市场交易补偿的成本或收益，其产生的根源是产权模糊，导致行为主体无需为

自身行为的全部影响承担责任或获取全部收益。产权明晰则可将该“外部性”纳入行为主体自身的成本

与收益核算以实现“内部化”[11]。产权是经济学概念，财产权是产权在法律上的权利化表达，二者是经

济实质与法律形式的对应关系。在衍生数据的保护上，衍生数据的生成需要数据处理者投入大量成本和

劳动，若无明确的财产权保护，恶意爬取、搭便车等行为会产生严重负外部性，抑制数据的生产意愿。

反之，确立财产权保护能够提高数据处理者生产、使用和交易衍生数据的积极性，从而增加社会优质数

据与服务供给，发挥出数据赋能经济的强大作用。 
(三) 衍生数据财产权的性质争议与方案选择 
1) 衍生数据财产权的性质争议 
对于衍生数据财产权的性质，学界存在三种代表性学说。一是类所有权说，该学说主要参考有体物

所有权来构造衍生数据财产权。除了少数学者主张直接通过所有权保护数据或者构建保护力度更强的网

络平台占有权外[12]，多数学者更支持借鉴所有权模式构建一种排他性较弱的数据财产权[13]。二是知识

产权说，该学说依据衍生数据与知识产权客体在无形性、非竞争性、稀缺性上的契合，主张衍生数据财

产权应属知识产权范畴[14]。三是新型财产权说，该学说正确认识到了衍生数据财产权与物的所有权、知

识产权在权利效力与保护方法上的本质区别，指出应构建独立的数据新型财产权[15]。 
2) 衍生数据的新型财产权方案的确认 
类所有权说与知识产权说对于企业衍生数据财产权的构造都是以传统财产权作为理论起点的，思考

局限于传统财产权的经验或者进行适应性改造。虽然这种理论借鉴可以减少认知障碍，但是将一般的传

统财产权经验硬套在特殊的衍生数据上，容易造成权利边界模糊，背离数据财产权立法的初衷。 
具体而言，物权(所有权)是传统民法保护民事权利的主要方式，主要遵循“有体物”财产的保护逻辑，

将无体的衍生数据纳入物权保护破坏了物权法的理论根基。从权利客体看，衍生数据具有无形性，与传

统物权法中的有体物存在本质的不同，决定了二者不能适用同一套财产权方案。从权利效果来看，物权

具备绝对支配性与绝对排他性，重点在于维持权利人对物的事实占有与排他控制。然而，衍生数据所具

有的非竞争性使得同一份衍生数据可以被多个主体同时使用而不会产生价值损耗，甚至可能在流通中产

生增值和创新[16]。如果强行套用物权的绝对排他性，会极大限制数据的流动、共享和再利用。 
以传统知识产权保护衍生数据，也不是恰当的选择。一方面，传统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和

商标权，客体限于具有“独创性”的知识产品，保护门槛过高，难以覆盖多数衍生数据。若强行适用知识

产权制度，绝大多数衍生数据将因无法满足“独创性”标准而被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另一方面，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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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具有公开性，必须将知识产品向社会公示，使社会公众知悉，权利人才能取得知识产权。知识产权

制度兼顾私人创新激励与公共知识传播，双重目标决定了公开义务的必要性。而衍生数据财产权的核心

目标是激励市场主体开展数据价值挖掘，维护数据处理者的合法权益，而非强制数据公开。其利益导向

更侧重保护私人劳动成果和完善市场激励机制，无需以无视商业利益选择为代价强制公开数据。衍生数

据的公开与否主要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经营决策，不能将传统知识产权“以公开换保护”的逻辑直接套用

至数据领域。 
综上所述，衍生数据财产权应属于新型财产权，与传统物权、知识产权并列。衍生数据新型财产权

需要结合衍生数据的基本属性和我国数据交易和流通的实际专门构造。 

4. 衍生数据财产权的具体架构 

衍生数据财产权是指数据处理者对其衍生数据享有的合法持有、许可他人使用以及进行处分的财产

权利。具体而言包括了衍生数据持有权、衍生数据许可权和衍生数据处分权三项子权利。与此同时，为

贯彻利益平衡理念，也有必要对财产权的内容加以妥善的限制。具体而言，衍生数据的财产权架构应当

包括权利内容和权利限制这两个基本范畴。 
(一) 衍生数据财产权的内容 
1) 衍生数据持有权 
衍生数据持有权，是指数据处理者对其合法加工形成的衍生数据依法享有的事实控制、自主使用和

安全保障的财产权利。在事实控制层面，数据处理者可以对衍生数据进行技术管理，当其他主体未经授

权许可，擅自获取、复制、使用衍生数据时，数据处理者可依法主张侵权救济，排除其他主体对其持有

权的妨害。在自主使用层面，数据处理者有权根据自身生产经营和研发创新等合法需求，自主决定衍生

数据的使用方式和使用范围。在安全保障层面，数据处理者需依法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采取必要的

技术与管理措施，避免衍生数据逆向还原导致原始个人数据泄漏。 
2) 衍生数据许可权 
衍生数据许可权是指数据处理者对依法持有的衍生数据，授权许可其他主体在约定范围和期限内使

用并获取相应对价的财产权利。在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数据处理者有权自主决

定衍生数据的许可对象、许可内容、许可期限、许可地域及对价标准，而不受其他主体的干预。若被许

可方对衍生数据的使用超出合同约定的范围，那么数据处理者有权主动介入制止并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同时，针对无权使用衍生数据的第三人，也可以依据衍生数据持有权要求其停止使用、删除数据备份等，

保障衍生数据权利的完整性。 
3) 衍生数据处分权 
衍生数据处分权，是数据处理者对衍生数据进行依法转让、质押、抛弃或在破产时进行折价、拍卖、

变卖，从而使衍生数据上的权利发生变更或者消灭，并享有全部处分收益的财产权利。衍生数据的处分

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即事实上的处分和法律上的处分。衍生数据事实上的处分，是指数据处理者通过对

衍生数据内容进行根本上的修改或删除等事实行为，从而引发的衍生数据财产权的变动或消灭。而法律

上的处分则是指数据处理者通过交易、赠与和放弃声明等法律行为，使衍生数据财产权发生变动或消灭。

在处分行为生效后，除非合同另有约定，原权利人立即丧失对该衍生数据的持有、许可和再处分的权利，

不得再对已处分的衍生数据进行控制和许可授权，从而保障受让方获得完整的衍生数据财产权。 
(二) 衍生数据财产权的限制 
1) 衍生数据的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是衍生数据财产权最基础的限制机制，其核心要义在于，在特定条件下，非权利人可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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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许可，自主使用衍生数据而不构成侵权。合理使用本质上是通过牺牲权利人的部分排他性权益，

换取数据资源的流通共享与社会公共福利的提升，应当包括以下两类： 
第一，政府强制许可使用。当面临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紧急情况时，政府部门可以不经权利

人的许可，直接获取和使用衍生数据。例如在疫情突然爆发时，政府部门可以直接调取通信运营商的位

置数据等来查询感染者的行程信息和分析疫情传播趋势。此种紧急情况的公益性和强制性最强，政府使

用衍生数据不仅无需许可。不过，政府强制许可使用也应参考《民法典》中“征收、征用”的规定，待紧

急情况消失后给予权利人公平、合理的补偿 5。 
第二，非商业性合理使用。个人、学校或者科研机构等主体为科学研究、课堂教学、私人使用等非

营利目的获取和使用衍生数据，并且未造成衍生数据的大规模泄漏，即符合合理使用范畴。但若是大量

采集整理衍生数据并用于对外经营，则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围，构成对衍生数据持有权的侵害，应当承

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2) 衍生数据的保护期限 
权利保护期限，是指法律为各类权利设定的法定存续与受保护的时间范围，在法定期限内权利受法

律强制力的保障，而期限届满后权利消灭，权利客体或将进入公有领域[17]。知识产权则受到权利保护期

限的严格制约，如发明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权利保护期限分别是 20 年、15 年和 10 年。

知识产权之所以设定权利保护期限，核心在于平衡私权激励与公共利益，知识产品若允许永久垄断，将

严重阻碍知识传播与技术创新。同样地，为了平衡数据开发激励与数据的流通共享，有必要设定衍生数

据财产权的保护期限。为在不妨害衍生数据财产权激励功能的同时实现数据价值的最优化，权利的保护

期限应长于数据处理者收回数据投资的时间，但短于衍生数据市场价值的存续期[18]。具体而言，可以参

考欧盟对数据库特殊权利的立法，自衍生数据完成时授予数据处理者 15 年保护期限，同时，考虑到衍生

数据动态变化的特性，保护期限应当随衍生数据的实质性变化而重新计算。在保护期限届满后，除法律

另有规定的，衍生数据即进入公共领域，企业不再享有排他性的财产权保护，任何主体均无需企业许可

和支付费用即可自由获取和使用企业衍生数据。 

5. 结语 

衍生数据的保护问题是司法实践的难点，衍生数据确权是解决争议与解放数据生产力的必要前提。

目前学界对衍生数据财产权的设计多依赖传统财产权模式，未能充分考虑衍生数据与物权和知识产权客

体与保护要求的区别，背离了衍生数据财产权设置的初衷。唯有通过立法明确衍生数据的财产权性质、

内容与权利限制，才能破除数据流通壁垒，激发数据要素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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